
 
 

華南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附加條款(預約式) 

106.04.14（106）華產企字第 085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華南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附加條款（預約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

保險契約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置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展覽會場展覽

或本保險契約所載因展覽所需之暫存處所，或往返該展覽會場或暫存處所途中，因發生竊盜、

搶奪、強盜、火災、閃電、爆炸或第三人惡意破壞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本公司於簽發本保險契約時，被保險人應提供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預計展覽次數、展覽

金銀珠寶種類、保險金額、展覽會場、暫存處所、運送起訖地點、展覽與運送期間及其他展

覽相關資料予本公司，以作為本公司計算預收保險費之依據。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約定之承保事故，遭受損害，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 

  ，且經載明於主保險契約之人。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被保險金銀珠寶於展覽期間內，除動態展覽或應客戶要求查驗被保險金銀珠寶外，未置

存於上鎖之展示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展覽期間，展覽會場內未有二人（含）以上看管被保險金銀珠寶所發生之損失。前述

看管人員或人數若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三、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非展覽期間未置存於上鎖之保管箱、保險櫃或金庫所發生之損失，但

符合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防護措施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運送全程未有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人員及人數親自隨身運送所發生之損

失。 

 

第四條 展覽之通知及覆核 

被保險人應於展覽開始前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期限內將該次展覽之展覽金銀珠寶種類、保險 

金額、展覽會場、暫存處所、運送起訖地點、展覽與運送期間及其他展覽相關資料之展覽通

知書向本公司申報，用以作為本公司覆核及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

外，未經本公司覆核之展覽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第五條 保險費之結算 

本公司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計算全部展覽次數之實際保險費，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

差額，應由被保險人補繳之；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由本公司退還被保險人。 

 

第六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金額為限，

並仍受主保險契約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險金額限制。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